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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章程修正案

（草案）

一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九条：“学校建立“全员、全过程、

全方位”的“三全育人”教育机制，推动育人与教学的深度融合。

实行教师、导师育人包班制度（简称“包班制育人”），全校所

有行政班级，每个行政班分配一名导师，从新生入学开始一直带

到大四毕业。各二级学院院长、执行院长为学院育人工作的第一

责任人，包班制导师为本班育人工作的责任人。此外，要求全校

教职员工都要投入到育人工作之中，没有包班的老师、行政领导、

机关工作职工、各教辅和服务单位的职员也都要求介入“育人”

工作，可以自愿与学生结对，每人结对学生 2-3 名，在学业、生

活、身心健康等方面给予辅导帮助，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。”

二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条：“学校提出让学生成为“自主

学习、独立思考、学会创造、融通运用”的人的培养目标，积极

推动高阶教学改革，结合学校信息化建设，在全校范围内推广项

目式、混合式、翻转式、案例式、任务驱动式等高阶教学模式，

建立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学模式，实现高阶教学的基

本目标，使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教学质量得到根本性的持续提

高。

学校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管理，加大过程考核比重，引导学生

自我管理，强化学生获取网络教学资源意识，倡导学生自主学习

激发求知欲望，提高学习效率，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成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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